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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记录真实合法
可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是依照诉讼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当事
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信息化
发展的日新月异，作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社
交平台，微信中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也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案件审理中。电子数据是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
因此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成为定案依据，寒亭区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中，就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对合
作事实进行了关联认证。

基本案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2021年3月，原告某景观
公司与被告某建设公司在未
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经
中间人介绍，对施工工程达
成合作意向。原告某景观公
司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工程
的基础铺装工作，后续还用3
个月时间进行了修补完善。但
工程完工后，在原告的多次催
要下，被告某建设公司仍拖欠
了140余万元工程款。
  施工期间，双方之间开具
了19份增值税发票，共计金额
180余万元，原告某景观公司
先后收到了40余万元的工程
款。2021年11月，两个公司的
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交流了施工
工程的相关数据以及相关费用
明细。2022年1月，原告某景观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某建

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微信聊天
中，对前期已经开具的发票、交付
的工程款以及尚未支付的工程款进
行了逐一核实，项目负责人对相关
费用有明确肯定回复。
  因拖欠的工程款迟迟不支
付，双方之间产生纠纷，原告某
景观公司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
程款，被告某建设公司却提出原
告应提供相应的合同及双方结算
的证据。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告和被告虽未签订书面合
同，但合作事实有增值税发票、
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及双方当庭陈述予以证明，可以
认定原告为被告施工的事实和款
项往来的过程。最终依法判决被
告某建设公司支付140余万元的
工程款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
和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要
求被告支付拖欠的140余万元工
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寒亭区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徐霞表示，
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施工
明细、开具发票、付款金额有着
明确记载，所有内容意思表示明
晰，与其他凭证相互对应形成完
整证据链，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作
事实和欠款事实确实存在。
  本案中，因为原告和被告未
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双方之间的
微信聊天记录成为证实双方存在
合作的重要证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
条的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
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勘验笔录等八种。“微信聊
天记录属于电子数据的一
种 ， 可 作 为 定 案 依
据。”徐霞表示，在法
院审判的案件中，微信
中的文字记录、图片
记录、语音记录、转
账支付信息等，已经
越来越多地作为诉讼

证据使用。
  “仅仅提供打印件或者截
图可能导致不能成为有效证
据，法院认可并支持的微信证
据，需要满足证据自身的真实
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条
件。”法官提醒，提交微信证
据时，要保证获取微信记录的
方式方法的合法性，确认微信
使用主体的身份真实性，确
保微信记录和其他证据之间
存有关联性，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

法官说法

学生校内打闹受伤
依过错划分责任

  在学校休息和活动期间，学生们会尽情释放活
力，甚至追逐打闹，难免会发生有人因此受伤的意
外。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校内追逐打闹受伤时，学
校、致人受伤的学生和受到伤害的学生三方主体都要
担负责任，如果学生是未成年人，则由其监护人承担
相应责任。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校园健康权纠
纷案件，根据过错程度确定了责任承担比例，致人受
伤的学生及其监护人自愿承担了55%的责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武凤燕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2022年1月份，某小学学生
10周岁的小丽和11周岁的小辉在
靠近学校南门的甬道相遇，调皮
的小辉攒了一个大雪球朝小丽扔
过去，正好砸到小丽头部。生气
的小丽要求对方道歉，双方发生
口角并扭打在一起，在场教职工
和学校保安均未劝阻。扭打中，
小丽头部受伤，后住院治疗，产
生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
计10600元。
  该小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校（园）方责任保险，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内。因各方对赔偿数额
存在争议，小丽父母作为法定代
理人将小辉、小辉父母、学校及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相关责任
方予以赔偿。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
民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承担侵权责任。对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经现场调解，小辉及其父
母自愿承担55%的责任，学校承
担30%的责任，小丽自愿承担15%
的责任。某保险公司对学校的
30%责任进行理赔，最终各方达
成和解。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心智
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
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
活期间受到损害时，应由教育机构
承担教育管理职责。”寿光市人民法
院法官王春红表示，教育机构的教
育管理职责包括法定义务和合理注
意义务，对在校学生负有监督、教
育、管理职责和安全保护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
机 构 未

尽 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依照相关规定，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赔偿责任应在
合理限度范围内予以承担，“合
理限度”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和案件不同情形来进行判断。
  “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需
要监护人及学校联合发力，父
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
人，应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安
全教育的主体责任。”王春红表
示，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并不
能代替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家
长也不要将学校理解为唯一的
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
  本案中，因为某小学投
保了校（园）方责任保险，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对
学校疏于管理的过错责任承
担保险责任。法官提醒，学
校和家长在对未成年人加强
教育管理的同时，可以为未
成年人投保校方责任保险和
学生平安保险，让孩子在校
园中有充足的保障以应对意
外风险。


